吉林省林业厅文件
吉林会〔2011〕276号

吉林省林业厅关于认真做好

2011年全国科普日暨全省科普周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林业（管）局，长白山管委会环资局，白城市芦苇局，吉林森工集团，厅属各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科学技术普及法》，根据《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举办2011年全国科普日暨吉林省第九届科普周活动的通知》（吉科协发普字〔2011〕10号）精神，省厅号召全省林业各单位及各级林学会组织积极踊跃参加2011年全国科普日暨吉林省第九届科普周活动。为切实搞好组织活动，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与主题

（一）根据国、省安排，2011年全国科普日时间为9月份第三周公休日，吉林省第九届科普周时间为9月17日至23日。各地、各单位可从实际出发，确定具体的活动时间。
（二）结合国、省要求，确定全省林业系统2011年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的主题是：节约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现代林业，促进持续发展。各地、各单位也可根据本地、本单位实际，确定更为具体的活动主题。

二、活动内容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行业活动主题，动员和组织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及科普志愿者，深入基层林业各单位和林改地区广大乡村，开展科普讲座、技术咨询、成果展示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积极倡导爱林、育林、护林和科学利用森林资源的良好风气，为不断提高广大林业职工和林农的科学素质服务。

　　科普日暨科普周期间，各市（州）林业（管）局、林学会和长白山管委会相关机构，要积极参加当地科协举办的大型科普活动，并按照当地科协要求组织搞好专场科普报告会、科普大讲堂、科技专家行、主题科普展等系列科普活动，大力宣传“节约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现代林业、促进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努力提升广大民众护林、绿化、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要以“科普服务林改行动计划”为统领，以提高林农科学素质和科学经营森林水平为目标，积极组织开展林业科技下乡、科普大集、科普讲座、科技咨询及培训等“科普服务林改”的系列活动。

　　科普日暨科普周期间，全省林业各级各类科普教育（示范）基地，都要有计划、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举办面向不同人群的林业科普宣传活动，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和部分单位实验室要免费或以优惠票价向广大公众开放，积极开展“科普教育基地一日游”等项活动，吸引、组织当地民众和游客参观林业各类科普场馆和科普教育基地。

　　三、几点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做好全国科普日暨全省科普周活动的各项工作。各级林学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林业科普工作职能，加强组织协调，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形成工作合力。

　　 （二）要积极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精心策划和设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林业科普宣传活动。要突出活动主题，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注重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切实提升活动的实效性。

　　 （三）要着力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和公众参与度，充分运用各类新媒体在科普宣传中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林业科普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全省林业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的品牌效应。各地、各单位都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面向公众，宣传节约森林资源的基本方法，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理念，普及促进森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的基本常识，不断加深社会公众对林业的了解，努力增强其参与林业建设的意识。

　　 （四）在开展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中，各地要高度重视林业科普资源共享工作，把组织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作为搭建林业科普工作平台的具体内容，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要注重科普资源在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中的使用效果，努力扩大科普资源的受益面。要积极探索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为林业科普活动的社会化、市场化开辟新的途径。

　　 （五）各级林学会要认真组织好本地、本单位的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制定活动方案，设计活动项目，落实具体责任。科普日暨科普周具体活动项目（电子版），务于6月10日前报省林学会。活动中要注意总结积累经验做法，保存好活动的各种资料。活动结束后，要搞好总结，于10月5日前将本届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的书面总结及光盘、照片等资料（包括电子版）报送省林学会。依据活动开展及其各种资料上报情况，向省科协推荐本届科普日暨科普周活动先进单位。

　　联系地址：长春市亚泰大街3698号，省林学会
　　电子信箱：jlslxh2405@126.com
　　联系人：刘爱萍；联系电话：0431—88626680（传真）

附件：2011年全国科普日暨全省科普周重点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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